
 
 

〈我們的身份是被揀選的族類〉 

陳汝康堂主任 

「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
子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」（彼得前書 2:9） 

五、六月分別是母親節與父親節的月份。每逢雙親節，作兒女的總想盡

方法與父母共度佳節，好表達對養育之恩的感謝。我是兩個兒子的父親，也

是我父母的兒子；當我成為父親，才更體會為人父母的艱難，正如俗語所言：

「養兒方知父母恩。」同樣，當我們願意承認自己的罪，並承認耶穌是生命的

主，我們也被稱為神的兒女，以神為父。 

認清自己的身份，就是明白自己所承擔的責任，以及所領受的權利。正

如作兒女的，我們是否清楚自己當盡的本分？兒女要孝順父母、聽從父母的

話，也要遵行父母的教導。 

在彼得前書這段經文中，使徒指出我們有三個身份：「被揀選的族類」、

「有君尊的祭司」和「聖潔國度的屬神子民」。那麼，我們對這三個身份，究

竟認識多少呢？ 

「被揀選的族類」是指我們是一群被分別出來的人；並且，我們同時領

受一個特別的使命。 

祭司的責任，是代表百姓把獻祭呈到神面前。當時百姓畏懼直接面對神，

便呼求摩西代他們到神面前；而神的旨意，也由摩西代為傳達。其後，神揀選

利未支派作祭司，代表以色列人將祭物獻給祂。我們作為「有君尊的祭司」，

意思是基督徒蒙召承擔這份職責，成為君王基督的專屬祭司，代表世人把祭

物呈獻到耶穌基督面前。 

我們第三個身份是「聖潔國度的屬神子民」。這聖潔國度的君王就是耶

穌基督。我們不再活在罪的權勢之下，乃是被分別出來，活在基督的掌權之

中。 

各位弟兄姊妹，這三個身份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：我們不再屬於罪的群

體。「被揀選的族類」表明我們屬於神，也分享祂的聖潔；既作祭司，就更當

自潔，好代表他人把祭物呈獻在神面前；既然我們已在聖潔的耶穌基督掌權

之下，就更要與罪徹底分別，不再被罪玷污。當我們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也就當

知道其中所包含的恩典與召命；我們既宣稱自己屬主，就更要活出這身份所

要求的見證與責任。 

 


